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香 港 建 設 (控 股 )有 限 公 司  (「 本 公 司 」 ) 董 事 會  (「 董 事 會 」 ) 宣 佈 ， 洪 嘉 偉

先 生（「 洪 先 生 」）辭 任 本 公 司 之 公 司 秘 書 ， 自 二 零 一 一 年 七 月 一 日 起 生 效 。

洪 先 生 確 認 其 辭 任 與 董 事 會 並 無 任 何 意 見 分 歧，並 不 知 悉 有 任 何 有 關 彼 之 呈 辭

而 須 知 會 本 公 司 股 東 之 事 宜 。  

  

董 事 會 另 宣 佈 吳 心 瑜 女 士（「 吳 女 士 」）獲 委 任 為 本 公 司 之 公 司 秘 書，自 二 零

一 一 年 七 月 一 日 起 生 效。吳 女 士 為 特 許 秘 書 及 行 政 人 員 公 會 及 香 港 特 許 秘 書 公

會 會 士 ， 亦 為 澳 洲 新 南 威 爾 斯 高 等 法 院 律 師 。  

 

董事會謹藉此機會歡迎吳女士於本公司出任新職務，另特此對洪先生在其任內向本公司作

出之寶貴貢獻致以謝意。 

 
 
 
 

承董事會命 

香香香香港港港港建建建建設設設設 (控股控股控股控股)有有有有限限限限公公公公司司司司 

執行董事兼行政總裁 

張立憲張立憲張立憲張立憲 

 
香港，二零一一年七月四日 
 
於本公佈日期，董事會由十名董事組成，包括三名執行董事黃剛先生、張立憲先生及鍾偉

森先生；三名非執行董事黃志源先生、閻孟琪女士及尹明山先生；以及四名獨立非執行董

事范仁鶴先生、鍾楚義先生、鄭毓和先生及羅凱栢先生。 
 

 

 *  僅供識別 

 

 


